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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印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等

五项清单（试行)的通知

为进一步规范、细化生态环境领域处罚裁量权，以“服务型

执法”提升助企效能，优化济源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及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按照生态环境部

开展包容审慎监管的工作要求，参照《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

裁量基准适用规则（修订）》中不予处罚等五项清单，现对生态

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、可以不予处罚、减轻处罚、从轻处罚和

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（以下简称“五项清单”）进行了集中梳

理，制定了济源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等五项清单（试行）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落实。

一、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

济环〔2025〕1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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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科室、二级机构要认真学习省厅及我局制定“五项清单”，

组织学习培训，充分理解适用条件，严格把握审查标准，规范适

用实施程序。

二、准确把握范围

执法支队及各业务科室要严格依照法定情形适用“五项清

单”，结合违法事实、证据进行综合判定，不得随意放宽或者变

更适用情形，坚决杜绝因错误适用“五项清单”事项而导致的不

作为、乱作为现象。

三、规范实施程序

（一）依法立案调查。对符合立案条件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

一律要予以立案，依法全面调取有关违法行为的证据，对符合“五

项清单”适用情形的均要穷尽调查措施，确保适用“五项清单”

的案件均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。

（二）严格案件审查。适用“五项清单”办理案件，要严格

按照行政处罚程序开展案件法制审核，报集体审议决定，并在案

卷中附具体理由和证据材料。

（三）规范过程记录。按照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要求，做

好调查取证、法制审核、集体审议过程的记录，做好违法行为证

据和案件审批过程记录等案卷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，确保尽职尽

责有据可查。

（四）落实信息公开。严格执行执法信息公示制度，作出的

不予处罚等决定，要按照行政执法公示的规定，及时向社会公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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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群众监督。

四、加强监督检查

各科室、二级机构要加强对“五项清单”实施情况的监督检

查，坚决纠正不依法、不严格落实的情形，确保全面贯彻落实。

法规科将适时组织督导检查，把“五项清单”的贯彻落实情况作

为执法监督的重要内容，对拒不执行或者滥用“五项清单”规定

的单位及个人，将及时进行督促整改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生效，同时原《济源市生态环境局关于

印发关于减轻和免予行政处罚的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济环

﹝2020﹞6 号）文件废止。

附件：济源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等五项清单

（试行）

2025 年 10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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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：

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1
无主观过错的违法
行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
月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
十三条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有主观过错的。

2

违法行为在两年内
未被发现;涉及公民
生命健康安全,金融
安全且有危害后果
的,违法行为在五年
内未被发现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
月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
十六条。

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
现;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
全,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
的,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。

3 其他违法行为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
月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
十三条。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,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。

4 其他违法行为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
月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
十三条。

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
的,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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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可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1

环境影响报告
书或报告表建
设项目未批先
建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 2002 年
10 月通过, 2018 年 12 月第二次修正)第二十
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一条；
2.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2017 年 10
月 1 日修订）第二十一条;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未依法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
告表批准文件的建设项目,先行
建设未造成生态破坏或环境污
染后果,且建设单位主动停止建
设、自行关停或者恢复原状的。

2
建设项目环境
影响登记表未
依法备案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 2002 年
10 月通过, 2018 年 12 月第二次修正)第十六
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一条;
2.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办法》(2016
年 11 月通过) 第三条、第十八条;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建设项目未依法备案环境影响
登记表,符合环境功能区划,配
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,
并经责令改正后于 5 个工作日
内按要求完成备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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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超标排放污染
物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1987 年
通过，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)第十八条、第
九十九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(1984 年 5
月通过,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)第十条、第八
十三条;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

对废弃自动监控数据以日均值
作为认定污染物是否超标的依
据。单位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,
污染物因子超标倍数≤0.10 倍，
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的。
(污染物因子超标个数 3 个以
下,有毒有害污染物除外)

4 超标排放噪声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(2021 年
12 月通过)第二十二条、第七十五条、第七十七
条、第八十一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噪声，噪
声超标分贝≤1，次日完成整改
并达标排放的。

5

未设置或未规
范设置危险废
物识别标志等
危险废物管理
不规范行为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(1995 年 10 月通过,2020 年 4 月第四次修
正)第十九条、第七十七条、第八十一条、第一
百一十二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单位未按规定设置或者未规范
设置危险物识别标志，生态环境
部门发现并指出不规范行为
后,5 日内改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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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不规范贮存危
险废物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(1995年 10 月通过,2020年 4月第四次修正)第
十九条、第七十七条、第八十一条、第一百一十
二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
月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数量小于
0.01吨， 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
现指出后当日立即改正，且未污
染环境的。

7
不正常使用焊
烟收集处理设
施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(1987 年
9 月通过,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)第二十条、
第九十九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条。

单位不正常使用焊机焊烟收集
处理设施,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
现指出后,立即整改的。

8

重点排污单位
环境信息未及
时公开或者公
开内容不全

1.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(2021 年 11
月通过)第五条、第七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
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九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未及时
公开或者公开内容不全,生态环
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,5 日内
改正的;(公开内容弄虚作假除
外)。

9

未密闭易产生
扬尘的物料或
已采取密闭措
施但密闭不
严，造成扬尘

1.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7 年 12 月
通过，2021 年 7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五十二条、
第七十九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
月通过，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

1、未密闭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
煤灰、水泥、石灰、石膏、砂土
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，占地面积
在 20 平米以下，生态环境部门
首次发现指出后立即采取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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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 条。 的；
2、已采取密闭措施但密闭不严，
造成少量扬尘污染，生态环境部
门首次发现指出后立即采取措
施的。

10

对不能密闭的
易产生扬尘的
物料,未依法
采取相应的围
档、覆盖、喷
淋等抑尘措施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(1987 年
9 月通过,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)第七十
二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(1987 年
9 月通过,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)第一百
一十七条

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
料,未依法采取相应的围档、覆
盖、喷淋等抑尘措施,总占地面
积在20平米以下,生态环境部门
首次发现指出后立即采取措施
的

11

需要填报排污
登记表的企业
事业单位和其
他生产经营者
未按规定填报
排污信息

1.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(2020 年 12月通过)第
二十四条、第四十三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条。

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,但未填报
排污信息,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
现指出后 5 日内完成填报的。

12

排污单位未按
照排污许可证
规定提交排污
许可证执行报
告

1.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(2020 年 12 月通过)
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七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
污许可证执行报告,生态环境部
门首次发现指出后5日内按规定
提交的(弄虚作假情形除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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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排污单位未建
立环境管理台
账记录制度,
或者未按照排
污许可证规定
记录

1.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(2020 年 12 月通过)
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七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,
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
录,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
后 5 日内改正的(未如实记录情
形除外)

14

污染物排放方
式或排放去向
不符合排污许
可证规定

1.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(2020 年 12 月通过)
第十八条、第三十六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污染物排放方式或排放去向不
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,但是变更
的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明显
有利于污染防治的,生态环境主
管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 5 日内
重新提出排污许可证申请的

15

建设项目未依
法报批环境影
响 评 价 报 告
表，已建成并
投入生产或者
使用，未造成
大气、水体、
土壤明显污染
后果，企业主
动拆除或者恢
复原状的。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 2002 年
10 月通过, 2018 年 12 月第二次修正)第二十
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一条；
2.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2017 年 10
月 1 日修订）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三条；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
评价报告表，已建成并投入生产
或者使用，未造成大气、水体、
土壤明显污染后果（明显污染后
果是指废水随意排放、0.01 吨以
上危废乱堆乱放、3 吨以上一般
固废或易产生扬尘物料露天堆
放、引起污染纠纷等情形），企
业主动拆除或者恢复原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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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

对加油站油气
回收系统进行
检测，首次出
现检测不合格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(1987 年
9 月通过,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)第一百
零八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

对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进行检
测，首次出现检测不合格，且能
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的

17

对加油站厂界
无组织排放情
况进行检测，
首次出现检测
不合格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(1987 年
9 月通过, 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)第一百
零八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对加油站厂界无组织排放情况
进行检测，首次出现检测不合
格，且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
改的。

18
初次违法且危
害后果轻微并
及时改正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三
条。
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
时改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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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从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1
因突发机械设
备故障超标排
放污染物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 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二
条。

排污单位因突发机械设备故障
造成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
准排放污染物,按照规程及时维
修实现达标排放的

2
单位主动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
后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二
条。

单位主动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
为危害后果的

3
受他人诱骗实
施生态环境违
法行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 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二
条。

受他人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
行的

4
配合查处违法
行为有立功表
现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 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二
条。

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生态环
境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

5
主动供述行政
机关尚未掌握
的违法行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 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二
条。

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
违法行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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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其他违法行为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二
条。

其他依法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

7
建设项目未批
先建投入生产
或者使用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2002
年 10月通过, 2018年 12月第二次修正)第二十
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一条;
2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2017 年
10月 1 日修订）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三条;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
月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二
条。

建设项目（符合法律法规及现行
政策要求的）未批先建已投入生
产或使用，建设项目实际总投资
额不超过 100 万元，污染防治设
施已建成并正常运行，能够积极
配合调查并补办环保手续的。

8

在提标改造、
设备检修或新
建污染防治设
施调试期间超
标排放污染物
的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1987
年通过，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)第十八条、
第九十九条;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(1984 年
5 月通过,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)第十条、
第八十三条;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
月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
二条。

在提标改造、设备检修或新建污
染防治设施调试期间超标排放
污染物，能及时主动向生态环境
部门报告，积极采取必要的减排
措施，超标倍数不超过 0.50 倍，
且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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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超标排放污染
物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1987
年通过，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)第十八条、
第九十九条;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(1984 年
5 月通过,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)第十条、第
八十三条;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
月通过,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
二条

1、单位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,污
染物因子超标倍数≤0.30 倍,次
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的。(污
染物因子超标个数 3 个以下,
有毒有害污染物除外)



— 14 —

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1
未成年人有
违法行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 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
条。

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
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

2
精神病人、智
力残疾人有
违法行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 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一
条。

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
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、智力残
疾人有违法行为的

3

受他人胁迫
或者诱骗实
施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1996 年 3 月
通过, 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)第三十二
条。

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生态
环境违法行的

4
主动消除违
法行为危害
后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
通过，2021 年 1 月 22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

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

5
其他违法行
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
通过，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
二条。

其他依法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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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
1

城镇污水处理、垃圾
处理、危险废物处置
等公共设施的运营单
位排污

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
法》(2014 年 12 月通过)第六条

城镇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、危险
废物处置等公共设施的运营单
位排污的

2
生产经营业务涉及基
本民生、公共利益

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
法》(2014 年 12 月通过)第六条

排污者生产经营业务涉及基本
民生、公共利益的

3
实施查封、扣押可能
影响生产安全

《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
办法》(2014 年 12 月通过)第六条

实施查封、扣押可能影响生产安
全

备注：

1.“首次”起算是从生产经营者注册登记之日起。

2.本清单中“以上”包含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含本数。

3.本清单中“5 日”的规定指工作日，不包含法定节假日。

4.以上规定的期限,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;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,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。

5.对符合从轻处罚情形的案件,可以在裁量基准确定罚款金额的基础上减少一定的百分值,但一般不超过 20%;符合两种

以上从轻处罚情形的,减少不超过 30%,从轻处罚后的罚款数额不得低于法定最低罚款数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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